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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度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性別平等工作法律扶助補助實施計畫 

一、計畫依據：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以下簡稱本局）依性別平等工作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 37條第 1項規定，為使受僱者或求職者（以下簡

稱申請人）因雇主違反本法之規定，或遭受性騷擾，而向地方主

管機關提起申訴，或向法院提出訴訟時，可獲得必要之法律扶助

補助，特訂定本計畫。 

二、申請期間：自計畫公告日至 114 年 11 月 10 日，依申請先後順序

審核發給至經費用罄為止。 

三、補助對象：訴訟案件發生時，申訴人之勞務提供地在臺中市，並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一)申請人因雇主違反本法之規定，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者。 

(二)申請人遭受工作場所性騷擾，且經事業單位或地方主管機關依本

法認定為性騷擾行為成立，而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者。 

(三)申請人於本法中華民國 113 年 3 月 8 日施行前遭受工作場所性

騷擾，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且於本法施行後，仍繫屬於法院尚

未終結者。 

四、補助項目： 

(一)律師代撰民事書狀之費用：每一審級最高補助六千元，全案最高

補助一萬八千元。 

(二)勞動事件之調解(以下簡稱勞動調解)程序、民事訴訟程序、保全

程序、督促程序及強制執行程序之律師費及其必要費用： 

1.勞動調解程序、民事訴訟程序之律師費，每一審級最高補助五萬

元，全案最高補助十二萬元；共同申請者，每一審級最高補助十

萬元，全案最高補助三十萬元。 

2.保全程序之律師費，全案最高補助三萬元。 

3.督促程序之律師費，全案最高補助一萬元。 

4.強制執行程序之律師費，全案最高補助四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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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勞動調解及訴訟期間之必要費用(包含裁判費、聲請費、執行費、

證人日費旅費、鑑定費、政府規費、借提費、經法院裁定須支出

之費用及其他必需費用等)，同一案件最高補助五萬元。 

(三)勞動調解及訴訟期間必要生活費用： 

1.申請人因雇主違反本法之規定，或遭受性騷擾致終止勞動契約，

於勞動調解或訴訟期間無工作收入，且未領取失業給付者，補助

其必要生活費用。 

2.必要生活費用，依核定扶助時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第一級投

保薪資百分之六十計算每月核給金額，每月為三十日，如不足一

個月以比例計算核給之，最長補助六個月。 

(四)同一案件如已申請律師代撰民事書狀之費用，又再申請訴訟費用

之律師費，經審查合格者，應先扣除律師代撰民事書狀補助金額

後，再補助其差額。 

(五)同一事業單位同一事件之訴訟，人數在三人以上者，應共同申請

之，並以補助一案為限。 

(六)本計畫補助金額依勞動部 114 年度「補助地方政府性別平等工作

法律扶助計畫」辦理。 

五、申請流程及應備文件： 

(一)申請人填寫申請表並檢附下列文件，於補助申請期間，以掛號郵

寄或親送至本局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1.申請書。(附件一) 

2.切結書。(附件二) 

3.領據正本(含申請人國內金融機構或郵局存摺封面影本)。(附件

三) 

4.申訴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5.經主管機關認定雇主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之相關文件影本、經主

管機關或事業單位認定性騷擾成立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6.律師委任狀。 

7.律師費收據正本、各項相關費用收據。 

8.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附件四) 

9.申請補助項目之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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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律師代撰民事書狀之費用：律師代撰費用收據正本及起訴狀影

本。 

(2)勞動調解程序、民事第一審：起訴狀繕本或影本及相關證明文

件。 

(3)民事第二審或第三審：上訴狀或答辯狀及第一審或第二審裁判

書影本。 

(4)保全程序：假扣押或假處分聲請狀及法院裁定書影本。 

(5)督促程序：支付命令聲請狀及裁定書影本。 

(6)強制執行程序：強制執行聲請狀、法院裁定書影本及執行費收據

影本。 

(7)勞動調解及訴訟期間必要費用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8)無工作收入相關證明(勞保投保薪資證明)及切結書(附件五)。 

10.其他與申請補助項目相關文件。 

(二)上述資料如為影本，請加蓋「影本與正本相符」及申請人簽名或

蓋章。 

(三)掛號郵寄「40701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99 號 4 樓臺中市

政府勞工局勞動基準科收」，並於信封封面標明「申請性平法律

扶助補助」字樣，洽詢電話：04-22289111 轉 35204 黃小姐。 

(四)申請文件如有缺漏，本局將以書面通知於 10 內補正，逾期未補

正者，予以退件。 

六、審查流程：文件備齊，經本局審查後，以書面通知審查結果 

(一)核准補助：補助費用之核發，以轉帳匯入至申請人的帳戶；有關

生活費用補助部分，自核定當月起按月核發，如請領當月有勞動

調解及訴訟終結之情形，次月開始不再發放。 

(二)不予補助： 

1.未委任律師者，不予補助。 

2.未經主管機關認定雇主違反本法規定或性騷擾案件經認定不成

立。 

3.同一事件同一項目已獲法院訴訟救助或已向中央或地方主管機

關申請獲得補助者，不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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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符合民事訴訟法所定小額訴訟程序者，不予

補助。 

5.申請文件或證明有偽造、變造、虛偽不實或失效等情事，不予補

助。 

6.於各審級判決、強制執行終結、和解成立、調解成立、撤回訴訟、

撤回強制執行後，始申請補助者，不予補助。 

7.申請人勝訴可獲得之利益，與申請補助費用不相當者，不予補助。 

(三)撤銷補助或追繳已補助金額：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局不

予核發補助；已發給者，經撤銷或廢止後，以書面行政處分令其

60 日內返還： 

1.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申請補助或申請資料有虛偽、隱匿等不

實情事。 

2.規避、妨礙或拒絕查對。 

3.有重複申請本計畫或其他補助之情事。 

4.其他違反本計畫規定情事。 

七、注意事項： 

(一)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本局得視實際情況調整及補充相關規定。 

(二)受補助之申請人應配合勞動部或本局進行查核相關程序，不得

規避、妨礙或拒絕，一旦發現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者，應撤銷

該案補助，並追繳已撥付款項。 


